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桃園市滑輪溜冰
  代表隊選拔賽【競速】競賽規程
1、 依據：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滑輪溜冰技術手冊辦理
2、 主旨：本市將派隊參加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特舉辦本次選拔賽，                   組成桃園市滑輪溜冰代表隊參賽，以爭取佳績為市爭光
3、 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4、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5、 承辦單位：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6、 協辦單位：桃園市立中原國小
7、 選拔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14日（四）13：00~17：00(雨天備案12月15日 )
8、 選拔地點：中壢區光明公園(公九)溜冰場-中壢高商校門口旁
9、 報名日期及相關聯繫方式：
(1) 即日起至112年12月5日（二）止，填妥報名表件親送管理室張博光先生  
，以收件日期為準逾時不受理
(2) [bookmark: _GoBack]聯絡人：張博光 /連絡電話:0933-888578
十、參賽資格：
  (一)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民中小學在籍、在校學生，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賽
  (二)參賽時，參賽選手應備妥附選手相片之在學證明(需蓋有112學年度第1學期註冊章)以備查
  (三)學籍規定
    1.國中、高中職組
    (1)參加比賽之運動員，以112學年度當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制學生（含外僑學校，大陸
  地區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亦包含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公立學校委託私人辦理實驗教育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
(2)在國中部修業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參加國中組
(3)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1年以上之學籍者（11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
日即在組隊單位就學，設有學籍，且112學年度第2學期仍在學者）為限；下列情形除外，
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a.依法規規定，輔導轉學之學生
b.原就讀之學校，經依法規規定停招、停辦，或學校財團法人解散之學生
c.學校運動代表隊經行政主管機關核准解散，並由所屬機關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同意備查之
學生。
(4)開學日之認定：以教育部及各地方政府核定之學年學期開學日為基準 
    (5)屬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各教練若須為學校指導教練者需注意
       1.為桃園市戶籍
       2.112年已於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註冊備查
       3.不可跨校擔任同職務
  (四)個人項目組別年齡規定：
    1.國中男子、女子組：限 96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2.高中男子、女子組：限 9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十一、參賽組別及項目：
	                  高中組

	高中男子組
	高中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3000公尺接力賽
	3000公尺接力賽

	                  國中組

	國中男子組
	國中女子組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3000公尺接力賽
	3000公尺接力賽


                  3000 公尺接力賽〈每隊正選四人〉後補 2 人至多 6 人
 PS：本賽事選拔項目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公告 113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競賽項目辦理報名作業
十二、參賽相關規定
(1) (1) 個人項目：競速溜冰1000公尺爭先賽、10000公尺計點淘汰賽各項目限3人         (2)團體項目：3000公尺接力賽各參賽學校限1隊(各縣市至多3隊)
  (二)每一位運動員代表該單位出賽，不得跨校報名
  (三)本次參賽所需費用由各校選手自理
十三、獎勵： 
(1) 113全中運辦理選拔各單項取前三名成績呈報代表參賽(各單項限3人，倘錄取人數超過3人，須經領隊會議決議依成績排序第4人起即後面名單刪除，若未參加領隊會議，則由領隊會議決議逕行刪除，不得異議)
十四、本次比賽若遇到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等），由承辦單位通過該單項社群
      宣布比賽延期並研議後通知延賽事宜
十五、競賽結束後成績於3日內公告於桃園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委員會各單項群網，並於
      代表名次成績順序確定後函文教育局備查並由教育局提供各參賽單位進行報名作業
十六、領隊會議暨賽程抽籤：
（1） 領隊會議時間：112年12月14日（四）下午12:30時於中壢區光明公園(公九)溜冰場，抽籤時間未能出席者得由承辦單位代抽，不得異議，其他未盡事宜，於領隊會議時討論定案
（2） 競賽規則及賽程之修改決議，請領隊教練務必參加，未出席會議者不得對決議提出異議
（3） 賽前領隊會議：僅依領隊會議中競賽規則之修改決議事項與比賽當日依實際狀況賽程安排宣告，不得再提出競賽規則之修改
（4） 公告分組名冊，請於公告期間群網核對登錄資料，錯誤處請於各單項群網申請更正，更正範圍限姓名錯字，校名錯誤，性別錯誤，不得加人與換人，更換組別與比賽項目需為承辦單位登錄錯誤並提出原始報名資料為依據

十七、競賽規則：執法依據國際競速滑輪溜冰國際規則2023中文版與自由式輪滑國際規則  (2020年版)；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則以審判委員會議之決議為最終判決
                1.競速個人項目：1000公尺採爭先賽制、10000公尺採計分淘汰賽相關賽制依照
競速滑輪溜冰國際規則(2022版本)為依據
2. 3000公尺接力賽：接力賽為4名選手下場比賽，報名隊數5隊(含)以下：直接決賽
十八、罰則：
（1） 為使賽程順利進行，比賽場地內除工作人員及等待區選手外應淨空，任何人不得進入比賽場地，經制止不聽者，得取消比賽資格，情節嚴重者，得取消全隊比賽資格
（2） 選手須下場完成報名之所有競賽項目，如無故棄權者，或經選拔並當選代表隊後， 無故或其它非正當理由棄權者，將報請上級單位禁止下屆報名參賽之權利
（3） 活動期間未經大會同意不可私自搭設休息區，如經大會規勸無效者，得取消全隊比賽資格
（4）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屬實者，取消其個人比賽資格及所有比賽成績
（5） 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運動員如不服從裁判員及行為不檢，經裁判長判決得取消其參賽資格，情節嚴重時得取消全隊比賽資格
十九、申訴：
（1） 各項比賽進行中，各單位領隊、教練、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質詢裁判員
（2） 比賽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定為終決
（3）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於該場比賽後15分鐘內向競賽組提出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
（4） 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請於比賽前30分鐘，向競賽組提出書面申訴，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5） 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整，申訴成立則退還保證金，否則沒收
（6） 審判委員之判定為最終判定，不得再提出異議。如未經合法程序抗議以致干擾比賽進行或者汙辱裁判及工作人員之行為，由大會審判委員會採取適當之處分並送至相關單位備審以仲裁委員會之判決為判決
二十、附則：
（1） 報名前需詳閱競賽要點，凡報名參賽者視同已確實詳閱與認同競賽規則，不得對相關事項提出任何異議
（2） 此活動皆投保公共活動意外險
（3） 附件：
 
113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桃園市滑輪溜冰
  代表隊選拔賽【競速】      報名表
選拔賽時間：113年12月14日 下午13:00-17:00    
選拔賽地點：中壢區光明公園(公九)溜冰場
項目：1000公尺爭先賽、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3000公尺接力賽
-------------------------------------------------------------------------
報名表
	校名：
	
	校長/領隊：
	

	學務主任/管理：
	
	體育組長
/教練：
	

	姓名：
	
	性別：
	
	

	身分證
字號：
	
	出生年月日:
	

	組別:
	□國中
	□高中
	
	

	
	
	
	
	
	

	□1000公尺爭先賽
	□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3000公尺接力賽


112年12月05日截止報名


家長簽章：              連絡電話：             


附註
3000公尺接力□國中男子□國中女子□高中男子□高中女子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仲裁）
	


審判委員會（仲裁）召集人：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要點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運動員資格申訴書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種類
	

	
	
	
	
	項目
	

	申訴事項
	

	證人/證件
	

	單位領隊或教練
	
	簽名
	

	競賽組判決
	


競賽組長：           （簽名）
註：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本競賽要點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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